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刑 事 裁 定 书 

(2016)新 01 刑更 2227 号 

罪犯冯昭雄，男，1966 年 2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四川省西充县

人。1988 年 8 月 19 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1989 年 9 月

25 日刑满释放。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服刑。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4 月 15日作出

（2015）昌刑初字第 56 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冯昭雄犯诈骗罪，判

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 20000 元。现刑期止日为 2017 年 4 月 11

日。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提出对罪犯

冯昭雄的减刑建议书，报送本院审理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

进行了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刑罚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报称，罪犯冯昭雄在服刑改

造期间，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纪律，按时完成生产任务，特别是在

2016 年 3 月 6 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发生冲监袭警事件中，服

刑人员冯昭雄等人积极协助监管民警处置事件，与暴徒进行博斗，表现

勇敢，有效地防止了事态的恶化，为事件平息争取了宝贵的时间，冯昭

雄的行为属于重大立功，确有悔改表现，提请减去余刑。 

经审理查明，罪犯冯昭雄在服刑改造期间，遵守监规纪律，认罪悔

罪，积极改造，按时完成生产任务，改造表现突出，2016 年 8 月获得

重大立功奖励。以上奖励符合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罪犯冯昭雄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罪悔罪，接受改造，确

有悔改表现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

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

对罪犯冯昭雄予以减刑四个月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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